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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民终9793号
刘四红：上诉人中华联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心支公司和被上诉人吴侠、被上诉人刘四红、
杭州高驰汽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
案件受理费427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313号

屠益新、屠帅康：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与屠益新、屠帅康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20）浙0102民初43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
小镇人民法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3519号

高云华：本院受理原告戚海霞与被告高云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35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565号

何玲燕、何亚玲、何建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何玲燕、何亚玲、何建森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102民初25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28号

刘广：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振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胡兆玮、刘广、张银霞、王小燎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5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9号

杭州润之泽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甘麦饮品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1日下午14:30在本院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822号

沈子松、郭建忠：本院受理杭州兆绩商贸有限公
司诉你方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730号

浙江同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0）
浙0106民初6730号原告浙江耀江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浙江同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314号

杭州阿旅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0）浙0106民初6314号原告浙江省中青国际旅
游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阿旅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199号

杭州盟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0）
浙0106民初9199号原告王烨良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5民初8801号

鲁红美、杭州帕若达丝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罗木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
赔偿596000元。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
五日。本案定于2021年04月22日上午09:00，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0号
鲁鹏：本院受理原告孙慧琰诉被告鲁鹏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19日上午9点
在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73号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博莱仕服装厂：本院受理原告
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ASTLEYBAKERDA-
VIESLIMITED)、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ENTER-
TAINMENTONEUKLIMITED)诉被告深圳市龙
岗区南湾博莱仕服装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3973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36号

孙学芳:本院对原告金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4036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83号

义乌市众拓工艺品厂:本院受理原告艾斯利贝
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义
乌市众拓工艺品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
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31号

广州呆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被告广州呆鹅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41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99号

杭州尚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丽
水市绿洁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尚势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37号

方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天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诉被告方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院定于2021年4月5日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47号

周能炳:本院受理原告何建银诉被告周能炳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04月05日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98号

张刚、杭州方基货运出租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
被告张刚、杭州方基货运出租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04月05日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2406号

沈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鲤鱼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240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车辆维
修费、车辆租金损失、车钥匙损失、律师费共计
302610元，本案受理费3234元，被告沈奎负担2834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2民初1665号

杭州鲜生鲜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天津物联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鲜
生鲜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2021
年1月15日原告天津物联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8601民初1665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浙0112民初4991号

姜斌（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本院受
理原告孙文俊与被告姜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80000元，支

付利息15000元。(利息按月利率一分，从2019年5
月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11月24日，之后的利息仍
按该利率标准计算)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12日9时00分在本
院2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民初500号

陈艳和：本院受理原告兴业期货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艳和期货经纪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院（2020）浙02民初50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艳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兴业期货有限公司垫付的期货交
易穿仓资金41779.05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3日
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41779.05元为基数按同
期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44元，公告
费350元，均由被告陈艳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9号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俞光增、安徽凤阳皇家
影视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北润达建筑设备租赁站诉被告海南军海建设有限
公司、俞光增、安徽凤阳皇家影视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
119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被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011号

刘可蒙：本院受理原告徐海儿与被告刘可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5民初4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刘可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
徐海儿货款25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
元，减半收取217.5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刘可蒙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09号

祝文倩（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94****
5623）：本院受理的原告朱麟鸣诉被告祝文倩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一、要求被告退还非法占有的项目金共计
3845元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4月6日9：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71号

唐飞（公民身份号码：3206211988****1410）：
本院受理原告张明放诉唐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装修工
资费58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4月14日上午9：00在宁波市海曙区
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870号

伍芸贵：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利彬诉被告伍芸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伍芸
贵向原告张利彬，偿还借款20000元 ；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7日上
午9：3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2884号

李敬福：本院受理原告金彩芬诉被告李敬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20000
元，并支付自2009年8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094号

何茂平(公民身份号码: 5221321984****
0031)：原告段成安与被告何茂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何茂平
立即归还原告段成安借款46570元；2、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内。本案定于2021年04月12日下午
14：00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156号

黄天乐（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8****
4012）：本院受理原告刘华诉被告黄天乐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独任
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小额转简易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劳务费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
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8日09时45分在本院
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22号

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王根燕、
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吴珍与被告宁波市舍学荟品牌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王根燕、王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4月9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38号

杨池：本院受理原告冯刚与被告杨池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2日13时30分
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54号

温玲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与被告温玲妹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
4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58号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信邦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7日9时15分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60号

林玉蕉、王维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信邦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玉蕉、王维海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防范虚假诉讼告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7日
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61号

应汉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信邦非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应汉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7日9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855号

王文和：原告邓继华与被告王文和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本院

（2020）浙0212民初138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王文和支付原告邓继华价款 115000
元及2020年8月19日前的逾期利息合计40000
元，并支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未付价款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505号

贾高飞：本院受理的[（2020）浙0212民初18505
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与被告贾高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 0212 民初
18505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
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
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18号

上海逸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恒率商务咨询服务部与被告上海逸杏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上海恒率商务咨询服务
部购销合同》，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
13750元及支付总货款30%违约金4125元，合计
178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1年4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73号

李小林（公民身份号码：3207241990****
5419）：本院受理原告葛正忙与被告李小林、宁波
昊鼎装饰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支付原
告劳务费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
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6日9时
0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75号

李小林（公民身份号码：3207241990****
5419）：本院受理原告张和升与被告李小林、宁波昊
鼎装饰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23315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6
日9时2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80号

李小林（公民身份号码：3207241990****
5419）：本院受理原告孟亮与被告李小林、宁波昊鼎
装饰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6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4月16日9时4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202号

曹明野（公民身份号码：2113821990****
6213）：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金越吊装
服务部诉被告曹明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
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现
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履带吊租赁费
180933元、逾期付款违约金9287.9元，并参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年利率15.4%）支付自2020年11
月29日起至租赁费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上款项暂计190220.9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为实现债权所付律师费10000元；三、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9日8时40分在
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